
— 5 —

附件 2

国家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2024 年，限制类和淘汰类）

（ 征 求 意 见 稿 ）

一、限制类

序号 技术名称 工艺、设施简介 限制理由 限制应用范围

1 低效湿式除尘技术
该技术为采用洗涤、水膜（浴）、文氏口等单一湿法

除尘及其组合的除尘净化技术。

除尘效率低；产生污水、

污泥等二次污染物，对系

统及设备腐蚀性强。

仅适用于：（1）易燃易爆气体

洗涤净化；（2）高湿易结露烟

气除尘；（3）预除尘。

2 低效干式除尘技术

该技术为利用颗粒物的重力、惯性力和离心力等机械

力，采用旋风除尘、多管除尘、重力沉降、惯性除尘

等干式除尘技术及其组合的除尘净化技术。

除尘效率低。 仅适用于预除尘。

3
玻璃钢湿式电除尘

（雾）器

该装置为采用静电除尘和水喷淋清灰，且阳极板使用

玻璃钢材料的电除尘（雾）器。

玻璃钢材料易燃，安全风

险高。
仅适用于煤气净化除尘。

4
烟气湿法除尘脱硫

一体化技术

该技术湿法除尘与湿法脱硫在一个装置内进行，前后

端无其他除尘设施。

除尘效率低，单独使用颗

粒物难以稳定达标排放。
不可作为除尘技术单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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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技术名称 工艺、设施简介 限制理由 限制应用范围

5
未实现自动控制的

脱硫、脱硝设施

无控制系统或控制系统未实现对脱硫剂投加泵电流、

投加量、脱硫浆液 pH 值等关键参数进行自动调节控制

的脱硫设施；无控制系统或控制系统未实现对脱硝剂

投加泵电流、流量、液位等关键参数进行自动调节控

制的脱硝设施。

无法保证治理效果连续稳

定。

不可用于全行业新改扩建烟气

脱硫、脱硝装置。

6
VOCs（挥发性有机物）

洗涤吸收净化技术

该技术采用清水、酸液、碱液等洗涤吸收净化工业废

气中 VOCs。

对非水溶性 VOCs 无净化

效果。
仅适用于水溶性 VOCs 处理。

7

无控制系统或控制

系统未实现对关键

参数进行自动调节

控制的燃烧、冷凝、

吸附-脱附、吸收类

VOCs 治理技术

未对燃烧工艺的辅助燃料用量、燃烧温度，冷凝工艺

的冷凝温度，吸附-脱附工艺的吸附床层吸附、脱附时

间和温度，吸收工艺的吸收剂循环量等关键参数进行

自动调节与控制的 VOCs 治理技术。

无法保证治理效果连续稳

定。

不可用于全行业新改扩建VOCs

治理装置。

备注：限制类技术为仅在某些领域和条件下可使用的技术。该类技术存在处理效率较低、运行稳定性较差、二次污染处理难度较大、技术经济性较

低等问题，但在某些领域和条件下有适用性、尚无合适的替代技术，需要限制其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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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淘汰类

序号 技术名称 工艺、设施简介 淘汰理由 不可应用范围

1
正压反吸风类袋式

除尘技术

该技术为采用正压过滤和反吸风方式清灰，且无排气

筒，直接排放的袋式除尘技术。

易形成无组织排放，清灰能力弱，无法实

现连续监测，排空高度不够。
全行业烟气除尘。

2 水喷淋脱硫技术
该技术以水为吸收剂（不加脱硫剂），与烟气接触吸

收烟气中的二氧化硫。

水对二氧化硫的吸收率很低且不稳定，受烟

气温度影响，吸收的二氧化硫易重新析出。
全行业烟气脱硫。

3 电子束法脱硫技术
该技术利用电子加速器产生的等离子体氧化烟气中

硫氧化物，产物与加入的氨气反应生成硫酸铵。

治理效率低，能耗高，技术经济性差，不

能稳定达标。
全行业烟气脱硫。

4
烟道中喷洒脱硫剂

的脱硫技术

该技术在烟道中直接喷洒气态、液态或固态脱硫剂，

吸收脱除烟气中的硫氧化物，且无专门反应器。

脱硫效率低，无法确保稳定达标运行；副

产物难以处理。
全行业烟气脱硫。

5

关键组件或工艺单

元缺失的湿法脱硫

技术

未安装 pH 计、氧化风机、脱硫废液及副产物处理系

统等关键组件或工艺单元的湿法脱硫技术，包括：石

灰/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未配备浆液密度计，双碱法

未在脱硫塔、再生池设置 pH 计、未在浆液循环系统

外设置副产物氧化和提取设施，钠碱法未配备饱和废

水处理或副产物利用装置，氨法脱硫未配备蒸发结晶

等回收系统，氧化镁法未配备氧化镁熟化系统以及亚

硫酸镁氧化系统、蒸发结晶系统。

无法确保稳定达标运行，易导致污染物转

移排放。
全行业烟气脱硫。

6
关键组件或工艺单元

缺失的活性焦工艺

未配备副产物制备系统或脱硫解析加热烟气、副产物

制备系统含硫尾气等未返回治理设施前烟道；未配备

还原剂供应系统的活性焦设施。

无法确保稳定达标运行，易导致污染物转

移排放。

全行业烟气脱硫、脱

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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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技术名称 工艺、设施简介 淘汰理由 不可应用范围

7
无法评估治理效果

的脱硫、脱硝技术

脱硫脱硝剂成分不清，去除原理不明，无法通过药剂

或副产物进行污染物脱除效果核查评估的治理技术。

无法准确评估脱硫脱硝效果，难以确保稳

定达标运行。

全行业烟气脱硫、脱

硝。

8
未配备吸收装置的
氧化法脱硝技术

未配备脱硝副产物吸收、处理装置的氧化（含添加氧
化助剂）脱硝技术。

容易造成隐蔽排放、转移排放。 全行业烟气脱硝。

9
烟道中喷洒脱硝剂

的脱硝技术

该技术直接在烟道中喷脱硝剂，吸收脱除烟气中的氮

氧化物。
脱硝效率低，易造成氨逃逸浓度超标。 全行业烟气脱硝。

10

VOCs（挥发性有机
物）光催化及其组

合净化技术

该技术利用二氧化钛等光催化剂，激活并氧化 VOCs。
光催化反应速率慢、产物不明，应用于VOCs
治理时处理效率低，达不到治理要求。

有组织排放的 VOCs

治理。

11
低温等离子体及其

组合废气净化技术

该技术利用在电场作用下气体分子产生的包括激发
态分子、电子、离子、原子和自由基等在内的活性物

种，降解废气中有机污染物分子。

大部分挥发性有机物分子在低温等离子

体场中降解矿化不完全；目前低温等离子
体净化设施普遍装机功率不足、反应时间

不充分，处理效率很低；分解产物不明、

副产臭氧及氮氧化物等二次污染物。

全行业VOCs治理（恶

臭异味治理除外）。

12

光解（光氧化）及
其组合废气净化技

术

该技术利用污染物分子吸收短波长紫外光，引发污染
物分子化学键断裂，同时废气中的氧气或水分子吸收

短波长紫外光后，产生包括臭氧和羟基自由基等在内

的活性物种与污染物分子发生降解反应。

光氧化光电转换效率低，反应装置有效光
辐射能量普遍不足；应用于工业废气处理

时，处理效率低；反应产物不明。

全行业VOCs治理（恶

臭异味治理除外）。

13

无原位再生系统的
VOCs 蜂窝状活性炭

吸附净化技术

该技术采用蜂窝状活性炭吸附装置对 VOCs 进行吸附
净化，不设原位活性炭再生系统，吸附饱和的活性炭

直接作为危险废物进行处置。

蜂窝状活性炭吸附能力低，有效使用时间
短，需频繁更换；蜂窝状活性炭的强度低、

易破损，一次性使用，难以异地再生利用。
全行业 VOCs 治理。

备注：淘汰类技术为在各领域和条件下均不可使用的技术。该类技术存在机理不清、处理效率低下、运行稳定性差、二次污染不可控、物耗能耗高、

安全问题突出等问题，已有更先进的替代技术，应该淘汰。


